
○○股份有限公司為借用他人文件參標，製造競標假象之行為，違反公平

交易法處分案

發文機關：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發文字號：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0.03.29. （九十）公處字第054號處分書

發文日期：民國90年3月29日

被處分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被處分人：○○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被處分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被處分人：○○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右被處分人因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

事件，本會處分如左：

　　　　主　　文

一、被處分人等於八十一年七月至八十五年七月間，參與臺東縣○○鄉公

　　所工程標案，借用他人投標文件參標，虛增投標家數，製造競標之假

　　象，致使其他競爭者喪失交易機會，妨礙市場公平競爭，具商業競爭

　　倫理非難性，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二十四條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事　　實

一、本件緣於法務部調查局臺東縣調查站函稱：八十一年七月至八十五年

　　七月間，臺東縣前○○鄉長○○○於擔任鄉長任內，對鄉公所經辦工

　　程，刪略應在主辦機關門口公告，或未經通知當地有關公會，逕指定

　　渠實際經營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有限公司（下稱

　　○○）、○○企業社（下稱○○）及○○有限公司（下稱○○）等六

　　家公司，及長期相互借牌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營造）、○

　　○有限公司（下稱○○營造）、○○有限公司（下稱○○營造）、○

　　○土木包工業（下稱○○）、○○土木包工業（下稱○○）、○○土

　　木包工業（下稱○○）、○○土木包工業（下稱○○）等廠商得標或

　　陪標，或以事前協議出借牌照以達成圍標工程之目的，所為顯已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及第二十四條足以影響交易

　　秩序之顯失公平之行為。臺東法院地方檢察署業將前鄉長○君及○○

　　營造、○○、○○、○○、○○、○○營造、○○、○○、○○、○

　　○、○○以貪污等罪提起公訴在案，涉案廠商部分雖經法院審理後因

　　公平交易法的刑罰構成要件的要求改變，且認不具備非以刑罰加以處

　　罰不能遏止之最後手段性，而判決無罪，惟亦認定廠商確有借牌聯合

　　之行為，且有依法令其停止、改正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之必要



　　，爰請本會依法查處。

二、調查經過：

（一）○○現任負責人○○○證稱於八十二年向○○○購買○○，且於八

　　　十三年一月二十七日正式改組完成，惟本案○○承攬或參標之工程

　　　係於八十三年一月二十七日之前，故○○參與之相關工程，渠不知

　　　情，應係○○前任負責人○○○參與。

（二）○○、○○現任負責人○○○自承○○、○○、○○、○○、○○

　　　、○○等六家公司（除○○於八十二年底、八十三年初間股份轉讓

　　　給○○○，而○○○與○○○等兄弟並無任何關係）實際係○○○

　　　、○○○、○○○及渠等分別持有股份各四分之一，渠與○氏兄弟

　　　之關係因渠曾祖父與○氏兄弟父親係鄰居且屬世交。於八十二年以

　　　後○○、○○、○○、○○、○○等公司分別由○氏兄弟及渠等擔

　　　任負責人及股東，前揭公司之會計業務均由渠負責。○○、○○、

　　　○○、○○、○○、○○等六家公司視工程項目內容不同而分別投

　　　標，若上述公司之營業項目符合同一工程資格要求，則均會去投標

　　　，譬如（編號四）○○道路工程係屬植栽工程，東部地區家數有限

　　　，為免流標才會有○○、○○、○○同時去投標。因東部地區工程

　　　數量且同業間皆認識，何者工程在標亦很清楚，業者間私底下碰面

　　　時皆會相互詢問哪些標案有意願承做。且同業間也針對各業者目前

　　　承做數量相互了解，也有默契禮讓由誰承做，像上述標案中有些參

　　　標廠商幾乎無會計人員，對投標程序及作業並非很了解，像○○之

　　　標單係由渠核算及製作，其他如○○、○○之部分標單亦係渠代為

　　　製作，惟投標金額仍係○○、○○自行決定。

（三）○○、○○前任負責人○○○自承於八十三年五月○○營造成且後

　　　即擔任負責人，直至八十七年八月因渠當選○○鄉代表會代表，即

　　　將公司移轉給○○○小姐，且至八十七年八月後，渠亦不再從事○

　　　○之相關事宜，另八十二年底以前，○○營造尚未移轉給○○○前

　　　，○○係渠擔任負責人。○○鄉「○○改善工程」等九十八項工程

　　　中之參標廠商如○○、○○、○○、○○、○○、○○等六家公司

　　　係渠負責簽帳單及決策，○○○（渠五兄）負責工廠及工地現場，

　　　○○○小姐（她的曾祖父係渠父親世交）負責相關帳目的登錄，○

　　　○○先生原本是負責瀝青項目，後因受傷較少處理相關項目。又上

　　　述六家公司各有營業項目，若係屬相關工程，則由上述六家公司中

　　　符合之公司承攬或參標，惟此類工程數目僅一、二件，至臺東○○

　　　鄉地區廠商彼此即熟識，基於情義關係，彼此商借名義去參標承攬

　　　工程是常有的，如○○、○○、○○、○○、○○，有時由渠或○

　　　○○或○○○出面請他公司出具名義幫忙參標，另如○○、○○、

　　　○○、○○、○○、○○、○○、○○、○○、○○、○○、○○

　　　等公司，偶爾亦係由渠或○○○或○○○出面請上述公司基於情義

　　　參標，而押標金若陪標廠商資金允許則由陪標廠商自行支出，否則

　　　渠會出具，標單的製作，有時由陪標廠商自行製作，或陪標廠商沒

　　　空時，則由渠公司，押標金的領回，若陪標廠商沒空，係由○○○

　　　拿陪標廠商副章前去領回。



（四）○○負責人○○○自承○○、○○、○○、○○、○○、○○等公

　　　司係渠、○○○、○○○及○○○分別持有股份各四分之一，渠只

　　　負責○○之工地現場、瀝青部門，至○○公司所有投標及參標相關

　　　事宜，係○○○及○○○全權負責。該公司參與「○○工程」等相

　　　關工程之實際情形是○○○及○○○較清楚，因○○○及○○○二

　　　人實際參與標單的製作、押標金的出具及出席開標會議，而渠只是

　　　負責現場的部份，惟該公司與其他公司基於情義關係，彼此商借名

　　　義去參標承攬工程的事，渠係知道，至實際運作的情形係由○○○

　　　及○○○負責，故該公司請哪些其他公司出具名義參標，渠並不清

　　　楚。

（五）另查經濟部商業司電子網站，○○業已撤銷登記，該公司已不存在

　　　。

（六）○○負責人○○○證稱○○本係其家族公司所有，於八十幾年間因

　　　升級為甲級營造商時讓售與○○○君（當時之負責人係渠七弟○○

　　　○君），○○公司係經營瀝青原料，係渠四兄○○○君經營（公司

　　　之經營因負責人○○○受傷而由渠處理），至○○係七弟○○○君

　　　擔任負責人，為本家族中最主要公司，工地現場工作係輪流分擔，

　　　○○公司係出租營建工程所需機器，渠係○○公司負責人，有關砂

　　　石買賣、採取係渠負責，○○公司○○○君係渠四兄○○○君之兒

　　　子，惟該公司已撤銷，上述六家公司係屬家族公司，由渠兄弟共同

　　　經營，渠六弟○○○君於七十九年至八十七年間為○○鄉鄉長，並

　　　未參與公司經營，渠負責工地現場之督導施工（三、四年前因渠四

　　　兄○○○受傷，○○公司之業務係由渠主導），一般○○參與工程

　　　之投標，均由○○○君決定後，交由○○○君處理。渠與○○、○

　　　○、○○、○○、○○、○○營造之負責人皆無相互持股或股東關

　　　係，他們皆係上木包工業（○○營造負責人係渠二兄之子），渠與

　　　○○等前開公司之負責人因業務上的往來而認識，至○○、○○、

　　　○○、○○，非於○○鄉，分別位於臺東、關山、花蓮等地，因與

　　　渠家族公司有業務往來而認識，而其他公司渠印象就比較模糊，但

　　　仍有業務往來。○○、○○等營造公司之負責人例如○○○、○○

　　　○、○○○、○○○、○○○等人與渠熟識，基於情誼關係，彼此

　　　常會有借牌參標承攬工程之情形，惟投標公司之標單及押標金皆各

　　　自負責，但開標時彼此間會互相禮讓，由誰承做最適當之情形，以

　　　利工程之順利發包，因渠等熟識，故此種情形常發生。渠會非正式

　　　地情商其他公司基於情誼參標，惟大多數情形皆由○○○君及○○

　　　○君出面，實際的完整情形渠並不十分清楚。

三、調查結果：本案係由○○○、○○○、○○○等人分別以渠等擔任負

　　責人及股東之家族企業○○、○○、○○、○○、○○等公司參與投

　　標；並分別向○○、○○、○○、○○、○○、○○、○○、○○、

　　○○、○○、○○、○○、○○、○○、○○、○○、○○等公司借

　　牌參與○○鄉公所工程，另查○○未列於本件標案之參標廠商中。

　　　　理　　由

一、按「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



　　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定有明文。所謂「欺

　　罔」，係指事業以欺騙或隱瞞重要事實等引人錯誤之方法，致使交易

　　相對人與其交易；所謂「顯失公平」，係指事業以違反效能競爭原則

　　之行為爭取交易，使其他遵守公平競爭本質的競爭者喪失交易機會。

　　上述行為侵害市場上公平競爭，本質，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自屬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

二、查○○、○○、○○、○○、○○係屬家族公司，並由○○○、○○

　　○、○○○、○○○等擔任負責人及股東。○○○坦承臺東縣○○鄉

　　公所相關標案係由渠本人、○○○或○○○出面，商請○○、○○、

　　○○、○○、○○、○○、○○、○○、○○、○○、○○、○○、

　　○○、○○、○○、○○、○○等公司，基於情義出具名義參標，押

　　標金部份，若陪標廠商資金允許則自行支出，否則由渠出具，至標單

　　製作，係由陪標廠商自行製作或渠公司製作，而押標金之領回，若陪

　　標廠商沒空，則由○○○持相關公司副章前去領回。再證諸調查局來

　　函表示自民國八十一年七月一日起至八十三年三月三十日止，本案○

　　○鄉公所發包之工程中即由○○名義得標達二十八件、○○得標十件

　　、○○得標八件、○○營造得標十二件，自民國八十四年一月起至八

　　十五年七月止，○○鄉公所發包之工程中，○○得標十六件、○○得

　　標十二件、○○得標十八件、○○得標二十一件，顯見本案○○鄉工

　　程集中於該等公司之情形，實有異於常理。又○○、○○現任負責人

　　○○○自承同業間針對各業者目前承做數量相且了解，且有默契且為

　　禮讓，另本件標案中有些參標廠商幾無會計人員，對投標程序及作業

　　不甚了解，如○○之標單係由渠核算及製作，其他如○○、○○之部

　　份標單亦係由渠代為製作，惟投標金額係建位、○○自行決定，有調

　　查局筆錄、本會陳述紀錄可稽。又○○負責人○○○雖稱○○所有投

　　標及參標之相關事宜，係由○○○及○○○全權負責，其對該公司請

　　何公司出具名義參標，並不清楚，惟亦坦承知道○○與其他公司基於

　　情義關係，彼此商借名義參標承攬工程。是以可認該等公司有借牌參

　　標之情事。

三、另查○○業經主管機關依法撤銷登記，該公司法人人格既已不存在，

　　不予論處。至出借證照之○○、○○、○○、○○、○○、○○、○

　　○、○○、○○、○○、○○、○○、○○、○○、○○、○○、○

　　○等部分，誠考量其基於情誼出借證照之行為雖有可議，惟工程金額

　　小且尚非惡質，經衡酌對各項標案之實際影響程度尚屬有限，且係由

　　○○○、○○○、○○○等統籌所有參、得標事宜，並對市場交易秩

　　序尚無實質重大影響，亦不予論處。

四、綜上，本件○○、○○、○○、○○等四事業，借用他人投標文件參

　　標，製造有三家事業參與競標之假象，使競爭者喪失參與公平競爭之

　　交易機會有損商業競爭倫理及妨礙市場價格機能運作，為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因系爭違

　　法行為發生於公平交易法八十八年二月五日修正生效前，爰依行為時

　　同法第四十一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主任委員　黃宗樂



中華民國九十年三月二十九日

　　本件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